
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市建中介) 

(市区重建局的全资附属公司 ) 

重建非政府机构用地中介服务计划

意向书表格 (如对填写表格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 2588 2800) 

2021 年 1 月  

市建中介  

专用  

接获申请日期  

提交编号  

第 I 部分：申请人及用地数据  

1. 机构名称：

2. 申请用地的名称、地址及地段编号：

(请提供用地的照片、位置图及地段索引图。)

3. 申请用地的承批人或承租人，以及地契编号及年期：

(如涉及多于一个地段及其后曾进行土地契约修订，请提供有关地契或各租契

的副本或任何其他土地拥有权证明文件的副本。 )



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市建中介) 

(市区重建局的全资附属公司 ) 

重建非政府机构用地中介服务计划

意向书表格 (如对填写表格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 2588 2800) 

2021 年 1 月  

市建中介  

专用  

接获申请日期  

提交编号  

第 II 部分：规划及土地  

4. 据非政府机构申请者所知，有关地契或各租契订明的准许用途、建筑物高

度╱层数限制或其他发展限制(如许可总楼面面积等)：

5. 据非政府机构申请者所知，现有法定分区计划大纲图订明的土地用途分类

及发展限制：

6. 规划申请记录(如有)：

(据非政府机构申请者所知，请列出过去曾就有关用地发展提交规划申请的

日期、申请编号、申请用途及申请结果(如有)。)



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市建中介) 

(市区重建局的全资附属公司 ) 

重建非政府机构用地中介服务计划

意向书表格 (如对填写表格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 2588 2800) 

2021 年 1 月  

市建中介  

专用  

接获申请日期  

提交编号  

第 III 部分：申请用地上现有建筑物  

7. 申请用地上的建筑物记录(如有)：

(请列出用地上各建筑物的最先落成日期，以及其后进行的任何大型装修或

翻新工程的详情和日期。)

8. 申请用地上现有建筑物的详情(如有)：

用地面积：  

建筑物数目：  

各建筑物的详情：  建筑物  1 建筑物  2 建筑物  3 

建筑物名称：  

楼层数目：  

总楼面面积：  



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市建中介) 

(市区重建局的全资附属公司 ) 

重建非政府机构用地中介服务计划

意向书表格 (如对填写表格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 2588 2800) 

2021 年 1 月  

市建中介  

专用  

接获申请日期  

提交编号  

第 IV 部分：现有设施及扩建计划  

9. 涉及的现有设施类型

类型  说明   

(包括设施名称、可容纳人数及位置 )  

楼面面积  

福利  

教育  

医疗保健  

宗教  

艺术文化  

其他  

10. 设施扩建计划(如有)

拟议设施  可容纳人数(如适用) 新增可容纳人数  

(如适用) 



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市建中介) 

(市区重建局的全资附属公司 ) 

重建非政府机构用地中介服务计划

意向书表格 (如对填写表格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 2588 2800) 

2021 年 1 月  

市建中介  

专用  

接获申请日期  

提交编号  

11. 扩建计划的现况(即拟议发展项目的相关工作进度)：

(例如非政府机构申请者是否已自资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制订任何初步设计方

案、进行当区咨询工作、向相关决策局╱部门提出申请、向劳工及福利局提出「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申请等。 )

12. 有关调迁及扩建设施的任何特别要求



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市建中介) 

(市区重建局的全资附属公司 ) 

重建非政府机构用地中介服务计划

意向书表格 (如对填写表格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 2588 2800) 

2021 年 1 月  

市建中介  

专用  

接获申请日期  

提交编号  

 第 V 部分：负责人员╱联络人  

姓名：  

职位：  

电话号码：  

电邮：  

  提交申请人*：  (签署) 

姓名：  

职位：  

电话号码^：  

电邮^：  

日期：   

* 由机构负责人或同等职级人员签署。

^ 如跟上述联络人的数据不同。  

机构盖印



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市建中介) 

(市区重建局的全资附属公司 ) 

重建非政府机构用地中介服务计划

意向书表格 (如对填写表格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 2588 2800) 

2021 年 1 月  

市建中介  

专用  

接获申请日期  

提交编号  

备注：  

本计划是为发展局而实施。  

此意向书并非市建局或市建中介提出承担任何项目的要约，仅是邀请合资

格的申请人提供意向。在签署正式协议前，此意向书并不构成具法律约束

力的文件。市建局或市建中介无须对任何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保留在任

何阶段拒绝此意向书的权利。  

市建局或市建中介对本申请提出的任何建议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不论本申

请成功与否，本申请表格及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所提供的所有证明文件将

不获发还。申请人等同意若本申请获选作进一步处理，申请人等须签订市

建中介指定格式的协议，而只有经有关各方妥为签订该协议后，市建中介

方有责任提供有关服务，而服务条款概以该协议规定者作准。  

申请人在提交申请表格时所提供的个人资料，纯属自愿性质，有关资料会

供市建局或市建中介用作处理申请人提出的是次申请及任何有关申请事

宜。如对是项程序所收集的数据有任何查询，包括查阅和更正有关数据，

请以书面方式通知市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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